
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學習證明發給及 

學習證書初審計畫 

中華民國 113年 04月 24日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校務會議通過 

一. 本計畫依「雲林縣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第五條，訂定學

習證明發給及學習證書初審計畫。 

二. 學員申請學習證明：學員選讀本校課程（含學分制與非學分制），於課程結

束後，經授課講師評量通過，即可向本校申請該課程之學習證明。 

三. 學員申請學習證書，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 1)，並檢附符合各款規定之學習

證明及其他資料。 

四. 本校提供學員學習證書項目如下： 

(一).學群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性質相近組合課程，

取得十六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並提出參與公共參與週活動達三次之佐

證資料、繳交社大 300 字以上學習心得或學習課程之專業證照、書籍、

發表、競賽、展覽等，且獲得相關課程之授課講師一位推薦。 

1. 「人文與社群發展」學群：以凝聚公民意識，促進多元文化交流，

培養地方永續發展，傳承在地人文史地，透過學習延續生命意義與

文化價值，以傳創在地文化為導向。 

2. 「農業生態系統服務」學群：以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

推動土地、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之永續發展，喚起對流域及居住社

區的認知，深耕並連結地方情感，以培力農村社區為導向。 

3. 「生活藝術」學群：泛指藝術美學等視覺藝術、音樂、傳統藝術、

傳統工藝或當代藝術等創作、手作、音樂演奏等課程。 

4. 「健康律動」學群：透過飲食、休閒、旅遊、養生、運動等相關課

程，達到健康生活管理之目的。以培育身心健康及持之以恆之正向

心理，帶動社區民眾健康生活和運動風氣。   

(二).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領域課程，已取得

一張學群證書，再累積該學群其他課程十六學分之學習證明，其中包含

4 學分修習虎尾溪學特色課程，並提出參與公共參與週活動達六次之佐

證資料、繳交社大 500字以上學習心得及其他相關專業證件（取得專業

證照、出版之書籍、參與展覽、發表、競賽或自行辦理之活動等）且獲

得相關課程之授課講師二位推薦。虎尾溪學特色課程，係指經本校指定

為虎尾溪學之相關課程（詳細課程請參見官網）。 

1. 「農村美學」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生活藝術或健康律動學群及相

關課程。 

2. 「人文素養」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人文與社群發展學群及相關課

程。 



3. 「永續農業」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農業生態系統服務學群及相關

課程。 

(三).畢業證書：指學員修習不同類別（A學術類、B生活藝能類、C社團類）

課程，取得一張領域證書及總計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並提

出參與公共參與週活動達十次之佐證資料，和繳交社大 1000 字以上學

習心得。 

五. 本校設置學習證書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 5人，

成員組成之分類、人數比例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 當然委員：校長。 

(二). 指定委員：由校長指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1)專家學者：2名。 

(2)講師代表：2名。 

(3)列  席：證書申請人以及推薦人。 

(三).本委員會當然委員依其任職為任期；指定委員任期為 1年。 

(四).本委員會成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如當然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職

務代理人代為出席。 

六. 學員申請學習證書，應於每年春季班、秋季班或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學習證明等資料向本校提出申請，本校受理申請後於三十

日內，辦理審查委員會議，彙整學習證書申請人名冊及審查委員會初審意見

函報縣府審查。 

七. 學員申請學習證明，應於每年春、秋季班或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學員線上

申請，經辦公室審核後發給。 

八. 學習證明之發給依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學習證明發給要點，由本校審核

後發給。(如附件 2-1) 

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 學習證書 申請表 

姓名  
繳交日期

及編號 
（此由社大工作人

員填寫） 

正面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或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公/宅） 
（手機） 

學群證書 
申請類別 

(須附證明) 

申請________________學群（人文素養/農業生態/生活藝術/健康律動） 
1、提供十六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表格需自行增列，可認證之課程請

洽社大辦公室） 
開設課程之社區大學 學分數 課程名稱 

   
   
   
   

   

   

2、出席三次公共參與週活動（請自行提出相關證明如主題內容或心得） 

活動辦理之社區大學 辦理日期 名稱 

   

   

   

   

3、社大學習心得300字 
請另行繳交WORD檔及PDF檔各一份至社大 
辦公室。 

4、相關課程之授課講師 

推薦 
（推薦教師之簽名，請簽名及蓋章） 

5、其他相關附件(選交) 
（取得專業證照、出版之書籍、參與展覽、辦理

之活動等） 

領域證書 
申請類別 

(須附證明) 

人文素養領域：修習語言、文化、媒體素養、生命教育等相關認證之特

色課程。 

永續農業領域：修習農業、生態、有機、環境、生物多樣等課程。 



農村美學領域：修習飲食、律動、舞蹈、工藝、藝術等相關認證之特色

課程。 

1、提供三十二學分之證明：一張學群證書和十六學分之其他課程學習證

明。（表格需自行增列，可認證之課程請洽社大辦公室） 

開設課程之社區大學 學分數 課程名稱 

   

   

   

   

   

   

   

   

   

   

2、三十二學分含修習「虎尾溪學特色課程」達4學分。 
學期 學分數 課程 

________年 第_______學期   

________年 第_______學期   

3、出席六次公共參與週活動（請自行提出相關證明如主題內容或心得） 

活動辦理之社區大學 辦理 
日期 

名稱 

   
   
   

   

   

   

   

4、社大學習心得1000字 
請另行繳交WORD檔及PDF檔各一份至社大 
辦公室。 

5、相關之專業證件 
（取得專業證照、出版之書籍、參與展覽、發表、

競賽或自行辦理之活動等） 

6、相關課程之授課講師 

推薦1 
（推薦教師之簽名，請簽名及蓋章） 



7、相關課程之授課講師 

推薦2 
（推薦教師之簽名，請簽名及蓋章） 

畢業證書 
申請類別 

(須附證明) 

畢業證書：需修習A、B、C等三類不同類別課程。 
1、提供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表格需自行增列，可認證之

課程請洽辦公室） 

課程類別 
開設課程之 
社區大學 

學分數 課程名稱 

A類： 
學術類 

   
   

B類： 

生活藝能類 

   
   

C類： 

社團類 

   
  （表格不足者可自行增列） 

2、出席十次公共參與週活動（請自行提出相關證明如主題內容或心得） 

活動辦理之社區大學 辦理日期 名稱 

   

   

   

   

   

   

   

   

   

   

   

3、社大學習心得1000字 
請另行繳交WORD檔及PDF檔各一份至社大 
辦公室。 

繳交資料 
(自行檢核) 

□照片壹張 □社大學習心得（word檔及pdf檔） 

□學習證明(證明書)影本， 
  共    份。 
□領域證書影本，共    份。 

□推薦授課講師簽名 

□其他相關證件及附件____________ 

（請自行增列並填寫明確及提供相關影本） 

 

 



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證件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請簽名及蓋章) 

審查人簽章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 
一、 填表說明： 

1、請申請人以正楷填寫，簽章欄並請加蓋私章。 

2、「證書申請類別」欄：請依申請項目填寫並勾

填。 

3、務必請推薦之教師簽名並加蓋私章。 

4、請備齊所有資料填妥表格後，寄至虎尾溪社大 

E-mail信箱或郵寄至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校本部 

通訊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第一校區 第四教學大樓六樓) 

連絡電話：05-6313023/05-6313026 

E-mail：yfrcc2012@gmail.com 

二、 申請人請檢附下列證件影本，並依序

排列訂於申請表後方：(若以電子郵件方式

申請，請夾帶附件) 

1、正面照片浮貼於表格正面 

2、學習證明影本 

3、社大學習心得 500字/1000 字 

4、其他相關證件或附件影本 

Ps.以上證件影本請以 A4紙張複印 

（請適當縮小）。 

 

  



附件 2-1 

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學習證明發給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2日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04月 24日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依雲林縣政府「雲林縣社區大學學習成就證書發給要點」等相關規

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學習證明：指本社區大學學員(以下簡稱學員)出席達課程 2/3，修畢經考

核及格者發給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 

三、社區大學課程採學分制，一學分至少修習十八小時。 

微學分課程：學員參與社區大學辦理之社團、工作坊、論壇、志工服務、

行動式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活動，其時數轉換學分，由本社大核定並採計

之。 

四、學習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社區大學名稱。 

(二)學員姓名。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四)課程名稱、學分數、開課年度期別。 

五、學員申請學習證明，應於每年春、秋季班或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學員線

上申請，經辦公室審核後發給。 

六、本社大服務、成績優良、全勤等獎項，一班僅限三位學員申請。由講師申

請填具「班級學習獎項申請表和下學期續報登記」，含本社大之服務獎、全

勤獎、成績優良獎以及下學期續報勾選之申請表。(如附件 2-2) 

七、於學期結束一個月後申請，或申請兩次以上，每次酌收工本費一份 10元。 

八、若申請學習證明之學期年度為非當學期或前一學期年度，學習證明之審核

以辦公室既有資料為準，如有特殊形況，需以會議提案討論之決議執行。 

  



附件 2-2 

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 ○○○年度第○學期 

班級學習獎項申請表 & 下學期續報登記 

課程：(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講師：○○○ 

序號 姓名 
全勤獎 

 (限 3名） 
服務獎 

 (限 3名） 

成績 
優良獎 

 (限 3名） 

確定續報 
(金額) 

半價 備註 辦理 

日期 (金額) 半價優惠身分 

         

         

         

         

         

         

         

         

         

         

         

         

         

         

         

         

         

         

         

         

請講師於每年春季班秋季班或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申請 


